关于《遂宁市城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按照立法计划，我局牵头开展了《遂宁市城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作，现就《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促进停车场管理法治化治理的需要。由于我市涉及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执法的单位较多，存在职责不清、多头管理、管理缺位的问题。目前，我市停车管理的法律依据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但仍缺乏停车场规划、审批、建设、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具体规范，所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机动车停车场管理进行规范尤为必要。
（二）解决城市停车治理现实问题的需要。当前，停车治理中存在停车场规划相对滞后、停车位配建标准不高、建设规划监管不严、老城区停车位总量不足、新建小区停车位利用率不高、停车收费标准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和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理顺，从而提升遂宁文明城市整体形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感。
（三）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但停车设施总量严重不足、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和停车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停车难、停车乱和交通拥堵，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理念严重不符，制定一部符合遂宁市情民情的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地方性法规十分有必要。
（四）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的需要。我市前期印发的《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遂宁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已在管理实践中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形成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好经验好做法，可以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形成常态长效。如经营公共停车场的备案管理，临时占道停车泊位设置和管理，可以有效解决我市机动车“停车难”“停车乱”等突出难题，为后续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二、《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25条，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总则部分的内容，即《条例》草案第1-6条，主要涉及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公共停车场分类、基本原则、政府职能及部门分工。
2.关于规划与建设部分的内容，即《条例》草案第7-16条，主要涉及停车场专项规划编制、年度建设计划制定、独立（配件）停车场建设、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置、路侧临时停车泊位设置、便民免费临时停车位设置、公共场所临时停靠上下车位设置、闲置场地利用、停车资源整合、智慧停车平台建设等。
3.关于使用与管理部分的内容，即《条例》草案第17-22条，主要涉及运营维护主体确认、停车收费制度、免收停车费的情形、停车经营行为规范、停放行为规范、使用禁止行为等。
4.关于法律责任部分的内容，即《条例》草案第23、24条，主要涉及使用禁止行为的处罚、转致规定等。
5. 关于附则部分的内容，即《条例》草案第25条，规定了条例生效时间。
三、《条例》的特色亮点
《条例》草案立足现实，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社会参与、智能便民”的总要求，围绕“配建停车场为主，独立停车场为辅，临时停车泊位为补充，并统筹地上地下空间资源合理布局，与城市交通体系相衔接的城市停车系统”目标进行了相关制度的设定，具有一定地方特色。
（一）明确部门职责，推进综合治理。《条例》草案认真贯彻最新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借鉴了雅安、宜宾、南充等地停车立法先进经验。《条例》草案第4条规定了原则，第5条和第6条明确了新形势下政府及其部门在停车治理中的法定职责。
（二）增加车位供给，实现资源整合。一是推进停车场“新增”。为加强规划引领和建设力度，《条例》草案第7条规定科学编制停车场专项规划，强调规划引领；第8条规定编制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以增加有效供给；第9条规定独立（配建）停车场建设要求，确保执行落地。二是全面推进停车场“挖潜”。为充分并规范利用退界区域，《条例》草案第11条规定通过路侧临时停车泊位设置规定，对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外与建筑物、构筑物外缘之间的开放式区域中的公共场地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明确；为增加便民停靠泊位，《条例》草案第12、13条进行了具体规定；为充分整合闲置资源，《条例》草案第14条进行了明确规定。三是促进存量资源盘活。为推进停车资源整合，《条例》草案第15条对单位、住宅区停车场开放进行了鼓励向社会开放的倡导规定。
（三）推进智慧停车，创新服务模式。为了尽快实现全市停车资源共享和供需快速匹配，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指导服务，条例对推进遂宁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作了专门规定。《条例》草案第16条明确了智慧停车建设推进责任主体、工作目标及停车场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GoBack]（四）规定收费制度，强化使用规范。为通过价格杠杆有序引导车辆入地、停路侧，《条例》草案第18条规定规定了停车收费制度；为回应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第19条规定免收停车费的情形；为引导停车服务与停车行为规范化，第20、21条分别进行了列举式规定。
（五）设置法律责任，增强法规权威。为弥补上位法的不足增强执法效果，《条例》草案第22条规定了禁止行为，第23条规定了禁止行为的处罚，解决停车场停止使用或者挪作他用、违规设置停车泊位、破坏停车场地及配套设施、违法占用停车泊位经营的难题，彰显制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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